
威海市第三中学文件
〔2021〕118 号 发 ： 建光

关于评选第五届市直教科研工作先进个人

通知

各处 、各级部：

根据 海 教 局《关 开 海 第 届教科 工

进集 进个 活动的 》（ 教 〔2021〕1

号） ，经 究决定， 将开 教科 工 进个

活动。 将 关 ：

一、评选范围

岗 课教

二、名额数量

荐教科 工 进个 5

三、评选条件

（一）政治思想方面。 近 代 国

会 ，坚持 德 ， 觉践 会 核 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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观； 党和国家教 方 ， 爱教 ， 的

和 感， 德高 ， 表；具 结 、改

革创 的精 ， 奋博 ， 教 谨； 爱教科 工 。

（二）教科研管理与实施方面。 持或参 过 单

教科 工 的规划、 和 等； 觉 《 海

教 教科 诚 管理办法（ ）》《 海 教 科 规

划课 管理办法》等教科 规 度；积极参 本单 课

的 报、 、 和成果 广等；积极 或参加 的

本教 、 本 等教科 活动。

（三）教科研成效方面，符合下列至少二项条件者：

1. 获得过 党 、 府或教 管部 颁发的 级及

教科 工 关的奖称号；

2. 近 5 ， 持或参 过地 级及 教科 课 或

教 改革 ；

3. 近 5 ，获得过地 级及 教 成果奖、 会科

成果奖、教 科 成果奖等奖或 级及

课 究或教 场会 过典 代表发 ；

4. 近 5 ， 地 级及 刊 独 或 第

发表 （ 不 1000 ）不 1 或出版过

具 定 价 的教 教 （不含教案、 、

集等）；

5. 近 5 ， 教 管部 或教 部 的 课

程 （含 课、 课、 课、典 案 等） 获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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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 级及 奖或 教过 级及 的公开课。

（四）引领帮携方面。近 5 ，积极 导和帮

教 开 教科 活动， 帮 过 1 教 开 课

究，并 得 成 ； 开 教科 讲 或开

教科 成果交 活动不 2 次； 动 传教科

， 够 教科 发 计 策等。

（五）考核方面。近 5 ， 度考核均 合格 等

次， 科教 度考 居本 。 反 德

记 ， 教科 记 等。

四、评选程序

（一）个人申报

符合 件的教 均可 报， 按 件 把 电

稿及 材 备好，按 交到教科 处。

（二）资格审核

根据教科 成 5 ，对 缴 进 核。参

教 符合 二 ，才可 参 。对不符合 件的

材 回。

（三）量化考核

件 2016 1 2021 10 。

1. 获得的 党 、 府或教 管部 颁发的 级及

教科 工 关的 称号；

2. 持或参 过地 级及 教科 课 况，并

结 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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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获得教 成果等 况或 级及 教科 场

会 典 发 况；

4. 地 级及 教 类 发表 或出版

况；

5. 获得 级及 级 课程 （含 课、 课、

课、典 案 等）或公开课等 况。

6. 从 科 管理工 ：分管科 工 的 级和 层

导、 科带 、备课 长、科 干 。

报教 间 6 件汇 表，并初步

赋分。 结合 件复 件，按 《 海 教 价

方案》 部分 核分 ，并计 分。赋分

标 参见附件：《 荐第 届 教科 工 进个

化考核赋分》

（ ）学校推荐

按 报 得分从高到底的 ， 分

， 次参 化考核 1—6 的得分 况，得分高

； 还 ， 参考 导和帮 教 况及

开 教科 讲 或 教科 成果交 活动进

决定。

（五）结果公示

将 5 报 第 届教科 工

进个 荐 ，并进 公 。

（六）人选上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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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 后，教科 处将 报 教 ； 故

格的， 递补。

五、相关要求

（一）时间安排

1. 11 16 班 交电 稿 报表、 件复

件（对 订好）。 关 对 件进

核、 分。

2. 11 17 公 参 件加分分 ，

及 反馈。

3. 11 17 公 定 教科 工 进个

单。

4. 11 18 教科 处把 定 电 材 和

材 报 教科 教科 。

（二）材料要求

1.《 教科 工 进个 报表》

份。 件材 均 交复 件 1份。

2. 、教科 管理 、教科 成 和

帮 方 的 介 材 及 关 材 ；获得的 级及

教科 工 关的 称号 ； 持或参 地 级

及 课 的结 ；获得的地 级及 教 成果奖、

会科 成果奖、教 科 成果奖等获奖 或

级及 教科 成果典 经 交 等 ； 地 级及

教 发表的 或 出版的 ；获得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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级及 课程 （含 课、 课、 课、典 案

等）或公开课等 ；帮 教 、 教科 讲

、开 教科 成果交 活动的 关 等。

3. 精 课 或 开 况材 。（1） 究报告。

从个 持或参 的教科 课 或 己开 的 教科

个成 、 的精 课 或

进 介 ， 包括解决的 ，解决 采 的策

、措 、 段、方法等， 得的阶段 成果 成 ， 点

出课 的创 点和 际 果， 据和 。

3000 。（2） 交 课 关的获奖 及

材 。

六、其他事项

本 解 归 党 ， 尽 党 究决定。

海 第

2021 11 12

海 第 党 办公 2021 11 12 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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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推荐第五届市直教科研工作先进个人量化考核赋分

一、教研能力

1.课题、论文、专著

项目 课题 论文 专著

赋分
国级 省级 市级 国家级 省级 市级 刊号

5 4 2 3 2 1 5

2.优质课

级别 市直 市级 省级

等级 1 2 3 1 2 3 1 2 3

分数 1.5 1.3 1.1 2 1.8 1.6 3 2.6 2.2

3.公开课、示范课等

级别 市直 市级 省级

分数 1 1.5 2

4.一师一优课

级别 市直 市级 省级

分数 0.8 1 1.5

5.微课、优质课程资源

级别 市直 市级 省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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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级 1 2 3 1 2 3 1 2 3

分数 0.4 0.3 0.2 0.7 0.6 0.5 1 0.9 0.8

6.教育教研的讲座、交流

级别 市直 市级 省级

分数 0.5 1 1.5

7.年度教育创新成果奖

级别 市级 省级

分数 2 3

考评要求：

1.课题：

(1)当年度结题并运作良好

(2)承担课题研究并已经结题的，负责人按照以上的标准得分，其

余人员按负责人得分计算平均得分；

2.论文：

(1)公开发表的论文需有正式刊号，论文集、专刊等不列入考评

(2)评奖论文需由教研部门组织，其他部门组织无效

3.参与优质课程资源评选工作已经获得证书的，按照以上的标准

得分（多人参与的按平均分计算个人得分）。

4.教师个人代表学校参加的比赛，获奖加分等同于公开课。

5.同类别（同系列活动）只取最高。

二、教研荣誉

项目 国家级 省级 市级 市直 校级

赋分 4 3 2 1 0.5




